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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 所 哲學系博士班 
招生名額 5 名【一般生 4 名(含甄試生 2名)；在職生 1 名(含甄試生 1 名)】 
報考資格 
附加規定  

系所指定 
應繳資料 

一、碩士論文或碩士論文已完成之部分以及相關著作。 
二、自傳及研究計畫。 
三、學士班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 
四、已取得碩士學位者，需提供碩士學位證書。 
五、其他相關作品、外語能力證明(選繳)。 

※請將上述應繳資料依序編輯成一個 PDF 電子檔格式，於 115 年 4 月 15 日中午
12:00 報名截止前上傳至報名系統並完成送出，無須另寄紙本。 

考試科目 一、資料審查：審查所繳資料 
二、口試：中西哲學專題與研究計畫 

考試時間 
及地點 

一、口試報到時間：115 年 5 月 8 日(五) 下午 13:00~13:30 
二、口試報到地點：文華樓 3 樓會議室(LI310) 
※口試時依本招生公告應考號碼之順序進行，不另行通知。 

成績計算及 
錄取方式 

一、資料審查佔總成績 60％、口試佔總成績 40％。 
二、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，得不足額錄取。總成績相同時，依口試、資料審查之次

序，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。 

備  註 

一、本系著重西方古典哲學、士林哲學、歐陸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基礎研究，以及中西
哲學對談與現代化議題。 

二、本系與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儒學院建立雙聯學制，本系博士班學生申請此學制，可
於畢業時取得雙博士學位，詳情請參閱本系網站。 

三、本系設有「福蓮哲學思想與文化獎學金」獎勵優秀哲學研究生。每學年獎勵四名，
每名三萬元獎學金。 

四、甄試考試遞補截止後如有缺額，名額將流用至一般生考試。 
五、非哲學系畢業之入學生，須於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前依規定補修學士班形上學、知

識論、倫理學學分，但不列入畢業學分。 

辦公室 文華樓 3 樓 LI307 電子郵件 048176@mail.fju.edu.tw 

聯絡電話 (02)2905-3281 
(02)2905-2309 

系所網址 https://www.philosophy.fju.edu.tw/ 

https://www.philosophy.fju.edu.tw/

	壹、招生重要日期
	貳、招生系所及名額
	招生系所一覽表：(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)
	【報考資格】
	肆、報名手續
	一、報名日期
	二、報名方式
	三、報名費
	四、應繳資料
	五、報名流程

	伍、考試、成績計算及錄取方式
	一、考試(甄試)
	二、成績計算
	三、錄取方式
	陸、放榜及成績複查
	一、放榜
	二、成績複查
	柒、報到
	一、正取生報到：經錄取為正取生者，請於公告日起至115年6 月3 日中午12:00前完成線上報到。
	二、公告正取生完成報到手續名單及備取生遞補名單。
	三、備取生報到：經公告獲遞補錄取之備取生，請於公告日起至115年6月12日中午12:00前完成線上報到。
	四、公告備取生完成報到手續名單及後續遞補
	捌、註冊入學
	玖、其他資訊
	獎助學金：
	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
	輔仁大學招生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
	輔仁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理要點
	輔仁大學考生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
	(一) 基本資料：
	識別個人者、識別財務者、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個人描述、移民情形之居留證、學校紀錄、資格或紀錄等個人資料類別，內容包括姓名、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、生日、相片、性別、教育資料、緊急聯絡人、住址、電子郵遞地址、聯絡資訊、轉帳帳戶、服務紀錄、服役紀錄、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。
	(二)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：
	除上開基本資料外，另加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(身心障礙考生、突發傷病考生等)所需之健康紀錄及應考人紀錄。
	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，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。
	臺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地區)。
	本校各單位。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健康紀錄之相關應考人資料，僅供本校提供應考服務之依據，不作為其他用途。
	本校進行試務、錄取、報到、查驗、註冊、入學生管理等作業，考生(或家長、監護人)之聯絡，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露(榜示)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。

